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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雪英、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司法行政管理(司法行政)二审行政判决书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冀06行终2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雪英，女，1953年11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

委托代理人鹿笃山，男，1947年5月27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系徐雪英之夫。

委托代理人鹿卫民，男，197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现住河北省保定竞秀区。系徐雪英之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玉兰大街588号。

法定代表人刘建文，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卢柱勇，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程刚，河北达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定市司法局，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朝阳北大街758号。

法定代表人张五进，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哲，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赵丽君，河北奎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住所地河北省保定市七一中路1169号。

负责人胡连栓，该中心主任。

委托代理人曹美雪，河北颜湘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雪英因被上诉人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投诉处理决定、保定市司法局行政复议一案，不服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2019）冀0602行初82

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3日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在收到鹿卫民代理徐雪英投诉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的投诉材料后，经审查符合规定

予以受理，成立调查组，分析反映的问题和诉求，通过询问当事人，到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调查，搜集证据，从徐雪英伤残鉴定的受理到鉴定意见

的出具以及鉴定过程进行了分析、调查，2019年1月25日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关于徐雪英投诉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的答

复》，并向徐雪英、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进行了送达。主要内容如下：一、关于鉴定人工作马虎的问题。经询问鉴定人和某案卷，案卷中收费票据

显示是右脚，在检查单中，鉴定人发现错误后及时进行了改正，司法鉴定通知书回执应由鉴定人填写而未填写，但在卷中是填写齐全的，以前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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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市法医鉴定中心通常的做法，但在归卷时填全的，此做法与《鉴定人执业道德、执业纪律规范》的要求是不符合的。二、关于鉴定机构折腾鉴定

人的问题。（一）、鉴定材料中诊断说明书有红章而非诊断专用章的问题。一般医院诊断证明书中都有说明“此证明书无医院盖章无效”，《医学

诊断证明书管理规定》中明确规定，诊断证明必须加盖诊断证明专用章，该鉴定中心鉴定人让徐雪英方盖诊断专用章是由法律规定的。（二）、高

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委托的徐雪英伤残鉴定一案，鉴定材料齐全，符合鉴定规定予以受理。按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要求鉴定机构需与委托方签订

司法鉴定委托书，委托方必须盖章，在符合受理规定的情况下，先行给被鉴定人做检查，让徐雪英一方带回司法鉴定受理通知书、司法鉴定委托书

给高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是司法鉴定机构的一种便民措施，从时间程序上是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的。（三）、鉴定材料应由委托方提

供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20天后到河北大学附属医院拍片和CT检查结果，是外院的检查结果，交由委托方审核，是符合《司法鉴定程

序通则》第十二条规定的。（四）、关于鉴定中心要求被鉴定人拍片、做CT问题是鉴定要求，不在投诉范围之内，当天做功能检查是符合《人体损

伤致残程度分级规定》进行的鉴定。三、关于鉴定意见书让当事人领取交由委托方的问题。《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应向委托方人

发鉴定意见书，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的做法是不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四、鉴定机构未全面按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

规定》进行鉴定的问题说明：徐雪英临床检查（一）神志清楚，问答切题，轮椅推入诊室。（二）左足及左小腿可见手术后瘢痕。（三）2018年10

月30日保定法医医院检查：1、CT示（号：97966):左跟骨陈旧性骨折，钢板内固定术。2、X线示（号：155856)：左跟骨陈旧性骨折，钢板内固定

术后。3、关节功能示（号：181048):左踝关节功能丧失不足50%。结合外院资料和临床检查，徐雪英做左跟骨粉碎性骨折内固定术后属于一般损

伤，根据《法医临床检验规范》和《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规定》，构成伤残需左踝关节功能丧失需达到50%以上，左跟骨粉碎性骨折内固定术后

为一般性损伤，未形成畸形愈合，故不符合《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规定》的评残标准。不存在损害被鉴定人合理利益的问题。综上所述，徐雪英

鉴定投诉一案存在：一、鉴定人工作马虎的问题，违反了《鉴定人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规范》的要求。二、鉴定机构发出的鉴定意见书未发给委托

方，而是由当事人代领交给委托方，违反了《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三十九条之规定，不存在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折腾被鉴定人的问题。根据《司法

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给予鉴定人批评教育，给予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责令限期整改的处理。同时向保定市法医鉴

定中心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建议通知书，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向莲池区司法局提交了关于对徐雪英伤残鉴定投诉的整改情况汇报。徐雪

英不服，向保定市司法局申请行政复议，保定市司法局于2019年4月11日作出保司复决字[2019]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维持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作出的《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关于徐雪英投诉保定市法

医鉴定中心的答复》具体行政行为。并向徐雪英进行了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存在笔误，保定市司法局出具了更正说明，进行了更正，徐雪英认可

收到该更正说明。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中有关规定，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作为司法行政部门，依法具有就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对其行政区域内司法鉴定机构及鉴定人违法行为投诉予以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本案中，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收到徐雪英投诉材料后，依据

《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履行了案件受理、调取证据、审查证据、调查、作出处理决定、答复、送达等

法定程序，针对徐雪英投诉材料中反映的问题审查并作出处理决定后，逐项作出被诉答复,被诉答复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准

确，并无不当之处。保定市司法局作为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根据徐雪英的申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

定受理徐雪英的申请行政复议及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保定市司法局履行了受理、通知答复、收取答复及对证据材料进行了书面审查、作

出复议决定，向徐雪英及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送达行政复议决定书等程序，所作被诉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保定市司法局出具的复议

决定书，虽存在错别字现象，其不影响实体处理。综上，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保定市司法局作出的上述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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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定程序。徐雪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徐雪英

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徐雪英不服上诉称，一、徐雪英的实际伤残情况完全可以达到伤残等级，有充足的证据及法律依据。1.徐雪英实际残疾情况：左足跟骨

粉碎性骨折行内固定术后至今，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左足和踝关节疼痛，无法正常活动，影响正常生活。2.在复查治疗中，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检查诊断为：左侧跟骨骨折术后，左足骨质疏松；左足软组织损伤；左足创伤性关节炎。医生分析，以上情况属于创伤后遗症，即使以后恢复了，

对软组织的毛细血管损伤也不能恢复，晚期可出现肌肉、肌腱的粘连、缺血性挛缩、关节周围炎，甚至引起关节僵直，负重和行走疼痛加重。3.依

据《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以下简称《分级》）中有关于残疾标准的规定，徐雪英应评定为残疾。4、除《分级》具体规定外，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精神和《分级适用指南》的阐述，如客观评价、科学分析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就近相当原则等等，徐雪英也应该被评定为残疾。请求依法判

令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立即纠正错误，并严格按照《分级》、《适用指南》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与精神给徐雪英评定为残疾。二、关于在伤残鉴定

过程中，多次被无辜折腾的问题。1.第一次是要求重新开县医院的诊断证明书。我方是严格按照《鉴定登记须知》中“需加盖红章”的规定提供的

“盖有县医院病案管理专用章”的诊断证明书和病历。但鉴定人却某重新开具盖有诊断专用章的诊断证明书；2.做完鉴定后，鉴定中心要求把“鉴

定受理通知书回执”拿给高阳县交警大队盖章，并再交回鉴定中心，该做法不符合程序规定，是鉴定中心随心所欲的违法行为；3.在做完鉴定20天

后，又要求去河大附属医院给伤足拍片做CT，20天内做了3次拍片和CT，没有本能够在鉴定机构做检查却还要去外院检查的规定，给徐雪英造成损

失。4.要求把河大附属医院的拍片和CT交给高阳县交警大队封包后，再交回鉴定中心。交警拒绝封包后，我们只能把未封包的片子和CT交回鉴定中

心。5.“功能检查”，在鉴定当天应一并进行，而不应在鉴定20天后在我方强烈要求下才进行。法院却认定当天做功能检查符合规定，那么“当

天”究竟指哪一天。请求判令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赔偿徐雪英数次被折腾的损失。三、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保定市司法局对徐雪英的投诉及复议

申请没有依法处理。四、一审法院判决错误。1.没有结合实际残情，只片面理解《分级》及《分级适用指南》规定与精神，也没有严格全面依照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进行审理。2.没有公平公正的对待诉讼双方当事人。3.不允许徐雪英代理人发言，直接采纳另一方的意见。综上，请求：1.

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保定市司法局认真依法解决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中存在的违法问题；3.判令保定市法医

鉴定中心对徐雪英的实际残情给予正确评定，并就其违法行为赔偿徐雪英损失。

被上诉人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答辩称，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作为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具有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其行政区域内司法鉴定

机构及鉴定人违法行为投诉予以调查处理的法定职责。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在接到徐雪英的投诉材料后，依据有关规定，履行了案件受理、调查取

证、审查、作出处理决定、答复、送达等法定程序，并且适用法律依据准确，无不当之处，认定事实清楚。一审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驳回了徐雪英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徐雪英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保定市司法局答辩称，一、保定市司法局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2019年2月13日，保定市司法局收到徐雪英提交的《行政复议申

请书》，并于当日受理，同时向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其在10日内书面答复并提交相关材料。2019年2月21日，

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通过对案件材料进行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

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2019年4月11日作出保司复决字【2019】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作出的《关于徐雪英投

诉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的答复》具体行政行为。同时将上述材料依法送达各方当事人。因该复议决定存在笔误，保定市司法局进行了更正，于2019

年8月13日将《更正说明》送达各位当事人。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作出的投诉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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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程序合法。三、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声明》“2.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否作为定案或者认定事实的根据，取决于办案机关的审查判断。4.鉴定

意见属于鉴定人的专业意见。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应当通过庭审质证或者申请重新鉴定、补充鉴定等方式解决”。故徐雪英如果对鉴定结论

不服，可依法申请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综上所述，保定市司法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请在查明案件

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判决驳回徐雪英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保定市司法鉴定中心不是行政机关，属于社会组织，其行为不

在本案审查范围内，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按照统一部署，依法对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司法鉴定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投诉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进行监督、检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处

理。”因此，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具有作出被诉《关于徐雪英投诉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的答复》行为的主体资格。

徐雪英向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投诉的时间为2018年11月28日，适用当时生效的《司法鉴定职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

第123号）。根据《司法鉴定职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123号）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受

理徐雪英的投诉之后，进行了调查、核实、分析，并于2019年1月28日作出《关于徐雪英投诉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的答复》，并向徐雪英送达，程

序合法。

本案中，徐雪英的投诉主要集中在四点：1.工作马虎，出现书写错误和未填写信息的情况；2.程序繁冗，增加被鉴定人的程序负担，折腾被鉴

定人；3.程序错误，未按《鉴定登记须知》送达鉴定结果；4.未全面正确按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的规定鉴定，应构成伤残但未予评定。针

对第一项投诉内容，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通过询问鉴定人和某案卷的方式进行了核实，确认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存在投诉问题，做法违反《鉴定人

职业道德、执业纪律规范》的要求。针对第二项投诉内容，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已经根据徐雪英的投诉进行了逐条核实，并逐条作出了说明，确认

该项投诉内容不存在违法情况；针对第三项投诉内容，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经调查认定，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的做法不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针对第四项投诉内容，徐雪英主张鉴定机构未全面按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规定》进行鉴定，损害其合法权益。本院认

为，该主张实质上是对伤残鉴定意见有异议。《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123号）第十二条第（三）项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三）仅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针对徐雪英不仅对鉴定意见有异议，还对鉴定程序等多项事项有异议的

情况，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受理后，对于徐雪英针对鉴定意见的异议，在《关于徐雪英投诉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的答复》的结论部分，未对具体鉴

定意见进行评价，该处理并无不当。因此，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作出的《关于徐雪英投诉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的答复》，已经对徐雪英的投诉做了

全面调查和处理，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

保定市司法局收到徐雪英的复议申请后，经受理、材料审查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作出保司复决字【2019】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保定市莲池区司法局作出的《关于徐雪英投诉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的答复》，该具体行

政行为主体适格，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徐雪英在上诉中主张，其实际伤残情况完全可以达到伤残等级，并提供了法律依据。本院认为，该主张仍然是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对伤残鉴定

意见有异议，不属于司法行政机关受理的投诉范围，亦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徐雪英要求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赔偿的问题，亦不属于本案审查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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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徐雪英的上诉主张缺乏理据支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第八

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用50元，由上诉人徐雪英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晏燕

审判员　　赵　明

审判员　　褚铁军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张雅婷

书记员郭怡晨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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